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0-10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独立董事路运锋先生、徐强胜先生于

2004

年

2

月

8

日起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至

2010

年

4

月

6

日任职满

6

年，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第四、（四）条款的有关规定，将不得继续任职。 因此，路运锋先生、徐强胜先生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因路运锋先生、徐强胜先生的辞职，已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低于《指导意见》规定的

最低要求，根据《指导意见》第四、（六）条款的有关规定，其辞职报告将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安排增补独立董事的工作。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0-2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财务总监贝瑞臣先生因到龄退休，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一职。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贝瑞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30

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编号：

2010-024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拟与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钢集团

"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莱钢股份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岭矿业

"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共同投资组建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最终以中国银监会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 《关于参股投资

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联人回避事项：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董事会

9

名董事中，关联董事蔡漳平先生、张俊

芳先生、徐有芳先生、张家新先生、马旺伟先生均按规定予以回避；其他

4

名董事进行表决，其中

3

名董事

表示同意，独立董事刘洪渭先生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戚向东先生、平晓峰先生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实现公司多元化投资，分散经营风险，拓展公司融资渠道，促进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和配置的

优化，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为公司日后生产项目建设等投资行为广开筹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公

司拟与山钢集团等几家股东方共同投资组建财务公司。

因莱钢股份、齐鲁证券、金岭矿业与本公司均为山钢集团间接控制，故上述行为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

交易。

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投资山东

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在会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均按规定予以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1

、山钢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17

日，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

亿元，法定代表人

邹仲琛。

2

、莱钢股份成立于

1997

年

8

月

22

日，注册资本

922

，

273

，

092

元，法定代表人陈启祥，主要从事钢铁

冶炼加工。

3

、齐鲁证券成立于

2001

年

5

月，注册资本

5,212,245,700

元，法定代表人李玮，主要从事证券经纪等方

面业务。

4

、金岭矿业成立于

1989

年

6

月

20

日，注册资本

595,340,230

元，法定代表人张相军，主要从事铁矿开

采等方面业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为

16

亿元人民币，其中：山钢集团出资

90,0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6.25%

；本公司出资

17,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625%

；莱钢股份出资

17,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10.625%

；齐鲁证券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25%

；金岭矿业出资

10

，

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25%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出资

1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

本公司将按每股人民币

1

元出资，出资金额为

17,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财务公司，有利于实现公司多元化投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为公司提供长期、稳

定、有力的资金支持，进一步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拓宽筹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进一步提升

财务管理水平和资本运营能力，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戚向东先生、平晓峰先生的事前认可，公司

2

位独立董事戚向东

先生和平晓峰先生同意将《关于参股投资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就此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是公允的，表决过程是公开、透明

的，且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决策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刘洪渭先生认为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无法发表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编号：

2010-023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公司现有董事

9

人，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的每项议案均经全体出席董事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董事蔡漳平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补选蔡漳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

员情况调整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主任：蔡漳平

成员：张俊芳、徐有芳、张家新、戚向东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主任：戚向东

成员：蔡漳平、张俊芳、刘洪渭、平晓峰

（三）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主任：刘洪渭

成员：蔡漳平、戚向东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主任：刘洪渭

成员：张俊芳、戚向东

本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董事蔡漳平先生回避表决）。

三、审议关于参股投资山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4

月

30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公告》）。

独立董事刘洪渭先生认为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无法作出决策，故放弃对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1

票弃权（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022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公告编号：

2010-022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扩大会

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216036038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9.23%

。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陈向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授权代表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陈向阳先生辞去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03603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关于选举蔡漳平先生为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603603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齐鲁律师事务所高景言律师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

、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430

证券简称：

*ST

张股 公告编号：

2010-12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湖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收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湘国资产权函

[2010]96

号）。 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二、 本次发行完成后， 国有股东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31,538,965

股，持股比例为

36.60%

；国有股东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32,255,185

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8.98%

；国有股东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持有

20,428,28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68%

。

三、请你委（张家界市国资委）督促相关单位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及时将有关情况以书面材料

报我委备案。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０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丁欣欣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

，

３０２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２３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３０２

，

６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０

，

３０２

，

６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４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二）在杭州

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１９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该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１８０３

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本公司不

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０８０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０８０９

联系人：任锋

通讯地址：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８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三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

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浙
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

（说明：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

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１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产业园”）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浙

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湖建设”）以

３２

，

１７２

，

０５３

元的价格中标由亚厦产业园投资实施的 “装

饰部品部件工厂化项目”和“建筑幕墙及节能门窗投资项目” 两个募集资金项目中的

１＃～４＃

车间、

１＃

倒班

宿舍楼工程土建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亚厦产业园向梁湖建设发出中标通知书。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亚

厦产业园与梁湖建设签订了《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工程合同》。

鉴于梁湖建设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先生姐夫王荣达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交易规则》，梁湖建设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与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丁欣欣、张杏娟、王文广等

３

名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其余

６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

项交易。 由于该项交易涉及的合同金额超过了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超过

２００９

年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唐世定、董宜君、任永平、王维安事先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

开，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项目开发进度，有效控制成本，交易价格通过招投标方式来确定，没有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还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交易价

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二、关联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１

、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亚厦产业园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住所为上虞经济开发

０３６－０２７－５１８

地号，法定代表人王文广，

注册资本

４

，

１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室内外建筑装饰装修配套部品部件、各类建筑幕墙、金属门窗、铝合

金门窗加工、中空玻璃深加工和研发、设计、制造等。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亚厦产业园尚未正式开始营

业。

２

、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

梁湖建设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住所为上虞经济开发区锦华苑，法定代表人胡月明，注册资本

９

，

１５８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承包，水电管道安装，树木绿化工程施工，钢结构件制造、

安装；石材销售。梁湖建设

２００９

年末总资产

８７

，

２３０．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０

，

２９１．４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１６９

，

２３６．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４

，

９９５．３６

万元。

梁湖建设系国家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企业，具有良好的品牌、资质、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和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先后获得浙江省建设行业综合实力领先企业、浙江省“守合同、重信用”

ＡＡＡ

级单位、

企业信用等级

ＡＡＡ

级、上虞市建筑二十强企业等殊荣。 承建的绍兴大通·东方名都工程、宁波市东海花园、

镇江兰天幸福城、上虞亚厦·风和苑工程、上虞中学综合图书楼等工程先后荣获浙江省文明标化工地、宁波

市“甬江杯”优质工程、镇江市优质结构、绍兴市优质结构等殊荣。

梁湖建设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先生的姐夫，而亚厦产业园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第（三）条规定之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合同签署情况

亚厦产业园以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的土建工程施工合作方，梁湖建设、浙江

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凯凯建设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被评合格并获得了投标资格，经过规范的

开标、评标、定标程序，最终梁湖建设以

３２

，

１７２

，

０５３

元的价格中标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土建工程施工

承包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亚厦产业园与梁湖建设签订了《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承包

工程合同》。

２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

１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①

合同签署方：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

②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③

交易标的：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土建施工承包工程；

④

合同价格：

３２

，

１７２

，

０５３

元

⑤

工程合同工期：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２５４

天。

⑥

付款方式：

（

ａ

）土建工程进度款按当月完成工程量的

７０％

支付，甲供设备和材料不计入月完成工程量；

（

ｂ

）工程主体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

８０％

；

（

ｃ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

９０％

；

（

ｄ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定后一个月内支付至工程结算总价的

９５％

，余款作为质量保修金。

宿舍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五年，第一年（无重大质量问题）满一个月内付

３％

，以后每年付

０．５％

；

１＃～４＃

车间

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二年，每年期满后各退还质量保修金的

５０％

。 质保期满后且无质量问题一次付清，质保

金不计利息。

⑦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亚厦产业园、梁湖建设签字并加盖印章后成立，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２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实施的， 既能有效控制工程建设成

本，还有利于加快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的全面建设，对于增强公司发展的后劲，实现公司在资产规模、

经营业绩及行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全面提高和跨越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就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唐世定、董宜君、王维安、任永平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

１

）本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有利于加快募集

资金项目开发进度，有效控制成本；

（

２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通过招投标方式定价，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３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该关联交易表决时

实行了回避。

（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保荐人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保荐意见，认为：

（

１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２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亦不会

对上述关联交易产生依赖；

（

３

）保荐机构对亚厦产业园与梁湖建设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在股东大会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和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４

、中标通知书；

５

、亚厦产业园与梁湖建设签署的《亚厦产业园募集资金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２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更好的完成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其中二个项目装饰部品部

件（木制品）工厂化项目和建筑幕墙及节能门窗投资项目的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浙

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产业园”）进行增资。 本次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增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方案基本情况

１

、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亚厦产业园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住所为上虞经济开发

０３６－０２７－５１８

地号，法定代表人王文广，

注册资本

４

，

１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室内外建筑装饰装修配套部品部件、各类建筑幕墙、金属门窗、铝合

金门窗加工、中空玻璃深加工和研发、设计、制造等。 亚厦产业园成立时各股东原始持股比例构成如下：公

司持有

６７．１７７％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幕墙”）持有

３２．８２３％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收购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３２．８２３％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初始出资额受让亚厦幕墙持有的亚

厦产业园

３２．８２３％

股权 （该股权转让事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亚厦产业园尚未正式

开始营业。

２

、增资方案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意向书关于装饰部品部件（木制品）工厂化项目和建筑幕墙及节能门窗投资项目募集资

金使用的描述，公司将先以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亚厦产业园的出资额，并

以募集资金受让亚厦幕墙在亚厦产业园的股份， 再以上述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额对亚厦产业园进行

增资，以便于亚厦产业园归还银行贷款、抵补相应的自有资金及项目的后续投资。 目前公司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亚厦产业园的资金及收购亚厦幕墙在亚厦产业园的股权事项均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详见

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完成实施。 公司拟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投资计划情况对亚厦产业园分期增资，本期拟增

资金额为

１０

，

８２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亚厦产业园注册资本将达到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待增资完成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特别规定》、《中小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亚厦产业园将与保荐人财富里

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此次对子公司亚厦产业园增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施“装饰部品部件（木制品）工厂化项目”和

“建筑幕墙及节能门窗投资项目”的建设，是实现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

提高公司建筑装饰业务的木制品、建筑幕墙和节能门窗产品的自给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质量，节约成本，

缩短工期，减少污染。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３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丁欣欣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 全体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和公司保

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

合同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丁欣欣、张杏娟、王文广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

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产业园”）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拟根据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投资计划情况对亚厦产业园分期增资，本期拟增资金额为

１０

，

８２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亚厦产业园注

册资本将达到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第二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1186

股票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0-020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1

、本公司收到哈尔滨铁路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及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滨绥铁路牡丹江至绥芬河段扩能改造工程施工

Ⅰ

标段、

Ⅱ

标段、

Ⅳ

标

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73.4801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9

年营业收入的

2.07%

。

2

、本公司收到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

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改建铁路集宁至通辽线扩能改造工程贲红至兴和段

JTZH-1

标段施工总

价承包，中标价人民币

19.2129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9

年营业收入的

0.54%

。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为人民币

92.6930

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9

年营业收入的

2.61%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等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在上海宏润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郑宏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公司拟向不

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

２

，

７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２

，

５００

万元，拟投向

于以下两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１

购置地铁盾构施工设备
４０

，

５００ ４０

，

５００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依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的授权，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 具

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由预计不超过

５２

，

５００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４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

、取消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２

，

５００

万元，用于购置地铁盾构施工设备。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购置地铁盾构施工设备
４０

，

５００ ４０

，

５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上述项目总投资额为

４０

，

５００

万元。若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

足以完成上述投资的，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若因客观因素导致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的， 公司将以

自筹资金先行垫付，并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替换已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

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维持不变。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2010-011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1

号四川大厦东塔五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李翠芳

6

、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99,847,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1.22％

。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09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60,777,527.59

元，

2009

年末未分

配利润为

625,321,653.78

元。

200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484,807,918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

48,480,791.8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

2009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

相互融资担保协议

>

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华联

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放弃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根据本公司章程，该

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5,872,1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9,84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华联

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放弃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根据本公司章程，该

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5,872,1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丽萍、温薇薇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15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

A

幢会议室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小敏先生主持了

此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楼建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3,725,49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63.73%

。

三、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63,725,496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其中庞正忠先生和陆家祥先生由于工作原因

分别委托韩江南先生和陈江平先生代为宣读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

见

2010

年

4

月

8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楼建锋、李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2010--015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在湖北省武汉市东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206,411,29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32%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朱福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

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按

2009

年末总股本

20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

元

(

含税

)

，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

1.2

亿元。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支付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审计费用

100

万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09

年度审计工作情况及执业质量，并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通过了《公司

2010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57.8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

57.8

亿元授信额度，本次授信在

2010

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通过了《关于汽车回购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信誉良好且具备银行贷款条件的经销商提供汽车回购担保。 授权期限：

2010

年

1

月

1

日

~

12

月

31

日；额度（余额）：人民币

20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1,206,411,295

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会议经通商律师事务所陈巍律师现场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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